附件4-2:

垃圾处置费项目支出绩效报告（自评）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简介。
按照昆明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《关于进一步明确生活垃圾焚烧处置费的通知》（昆城管通[2018]82号）文件规定，自2019年1月1日起全市生活垃圾处置费按照单价90元/吨执行，
（2） 绩效目标设定及指标完成情况。
垃圾处置费项目的实施以实现呈贡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为目标。该项目绩效目标的设立符合客观实际，与部门履职相一致，绩效指标清晰、细化、可衡量。2020年该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与预期完成情况无差异。
二、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
2020年垃圾处置费支出项目年初财政拨款1200万，资金到位率100%。2020年垃圾处置费共计支出1183.273899万元，结余资金16.726101，财政资金使用率达98.61% 。
[bookmark: _GoBack]项目资金由区财政预算专项拨付，专款专用，在资金使用过程中，市政中心进一步加强财政资金支出项目的绩效监管，增强绩效考核管理兑现的严肃性、操作性和准确性，形成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。
三、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按照昆明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《关于进一步明确生活垃圾焚烧处置费的通知》（昆城管通[2018]82号）文件规定，自2019年1月1日起全市生活垃圾处置费按照单价90元/吨执行，
2020年呈贡区生活垃圾处置费按实际发生量为准。
2020年，市政中心严格按照财务制度核拨处置费，定期和不定期对发电厂过磅计量器进行抽检。
四、项目绩效情况
（一）项目经济性分析
2020年，呈贡区垃圾发电厂垃圾处置费单价为90元/吨，生活垃圾处置量以实际产生量为准，呈贡区垃圾处置费得到有效控制。
（二）项目效率性分析
2020年，呈贡区生活垃圾运往丰德焚烧发电厂处置垃圾量为14.5万吨，实现无害化处理率100%，市政中心按月支付垃圾处置费。
（三）项目有效性分析
焚烧方式处置生活垃圾实现了呈贡区生活垃圾“无害化、资源化”的目标，焚烧处置生活垃圾既减少了环境污染，又创造了新能源。
2020年，呈贡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%，有效的改善了呈贡区人居环境和投资环境，有效的减少了环境污染，确保呈贡区城市宜居、宜业，城市pm2.5达标。
五、存在的问题
无。
六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2021年该项目将继续实施，以实现呈贡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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